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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77        股票简称：恒天海龙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40 

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

  对外担保公告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恒天海龙”或“公司”）控股子公司山

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博莱特”）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潍坊分行的 1年期流动资金贷款 2,000 万元将于 2017 年 12 月到期，该笔贷款

原担保方式为：由恒天海龙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同时由持有博莱特 49%股份的另

一股东潍坊恒和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恒和置业”）提供反担保。 

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：同意博莱特在原 2,000 万元

贷款到期还款后续贷 2,000 万元，期限 1年。上述续贷款由恒天海龙提供同期限

连带责任担保，同时由持有博莱特 49%股份的另一股东恒和置业提供反担保，反

担保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,000 万元，期限 1 年。 

上述担保事项担保金额为 2,000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

为 7.39%，根据深交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九章 9.11 的规定，此次担保事项无

需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被担保人情况 

被担保人：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：山东省潍坊市安丘经济开发区工业园 

法定代表人：李月刚 

注册资本：伍亿贰仟贰佰万零陆仟零陆拾伍元整  

    经营范围：生产、销售：高粘度切片、高强力活化丝、差别化化学纤维、

高模低收缩涤纶工业长丝及各种帘帆布（不含棉纺、纺纱）；经营本企业自产

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、零配件、原辅料及技术的进

口业务、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。（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 

关联关系：控股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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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状况：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博莱特资产总额为 89,895.23 万

元，负债总额为 17,696.89 万元，流动负债总额 16,776.45 万元(其中：贷款

总额为 5,380 万元)，净资产 72,198.33 万元，营业收入 48,575.52 万元，

利润总额 3,190.05 万元，净利润 3,281.78 万元。 

截至2017年9月30日，该公司资产总额91,429万元，负债总额为17,398.36

万元，流动负债总额 16,477.93 万元(其中:贷款总额为 7,377 万元)，净资产

74,030.64 万元，营业收入 41,209.84 万元，利润总额 2,083.34 万元,净利润

1,832.3 万元。（前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博莱特为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和流动资金周转的需要，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潍坊分行申请 2,000 万元的续贷款，由恒天海龙提供同期连带责任担保，同

时由持有博莱特 49%股份的另一股东恒和置业提供反担保，期限 1年（2017 年

12 月-2018 年 12 月）。 

上述担保事项尚未签订担保协议,具体日期及合同条款以正式合同为准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 

1.公司持有博莱特 51%的股份，为博莱特控股股东，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连

带责任担保是为满足企业生产经营所需，符合公司发展的需求。 

2.反担保情况：为有效防范担保风险，按公平、对等的原则，持有博莱特 49%

股份的另一股东恒和置业为上述贷款提供反担保，最高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,000

万元。 

 49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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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莱特股权结构图 

 

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

潍坊恒和置业

有限公司 

恒天海龙股份

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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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担保及反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，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发展，董事会

同意此次担保事项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与公司累计对子公司的

担保情况相同。具体如下： 

本次担保前，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 2,000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

产的比例为 2.37%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7.39%。本次担保后，

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 2,000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 2.37%，

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7.39%。 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无其他对外担保行为，不存在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

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。 

   六、备查文件 

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。 

                 

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

 董 事 会 

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

 

 

 

 

 




